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系博士學位考試注意事項
115/04修改
一．博士學位考試申請： 

(一)至校務資訊系統填寫線上申請，完成論文庫系統授權，並檢具紙本文件及資料送系辦審查：

(1)論文初稿(不須裝訂)；

(2)歷年成績單正本(向註冊組申請)；

(3)博士候選人申請表(校務資訊系統口試申請資料填寫完畢後，從系統列印)；

(4)博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(校務資訊系統口試申請資料填寫完畢後，從系統列印)；

(5)材料系博士學位口試申請表(本系網頁下載：https://reurl.cc/ekxW5m或本份後面附件)；

(6)論文發表於SCI期刊之清單(列點表示/第一作者及共同作者皆須提供)，並附上計入畢業門檻篇數之查詢點數截取畫面；本人及指導教授姓名，請以粗體字表示，並加劃底線。
(7)已發表於SCI期刊之論文抽印本。已接受但未刊印之論文，另附上已接受之證明文件。

(8)已通過第一外國語認定，檢附成績證明。
(9)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研究倫理教育課程修課證明
(10) 108學年度入學起：提出學位考試（口試）申請時須檢具「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」及無抄襲切結書，並於學位考試前交予考試委員審核。
其中(3)及(5)申請表須經指導教授(共同指導教授)簽字同意後，於口試日期三週前（不包含假日），檢附(1)－(10)項，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辦理。
附註：

(一)論文發表：

1.發表的論文必須有系指導教授／共同指導教授的姓名且學生需署名本系。

2.用以申請口試之論文需與其博士論文有直接關係。

3.至少有一篇論文是以申請人為第一作者(指導教授不計排名)。

(二)點數之計算：

1. 96學年度起入學：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

(1)總點數≧4；博士生列名在第一位者全算，第二作者為50%，第三作者為25%，以此類推。第一作者以外之共同作者論文所佔點數，以不超過1/3為原則。

(2)SCI列名期刊論文三篇以上(含)，其中一篇必須是該領域之前15%。

(3)SCI期刊四篇以上(含)。

(4)Impact factor 4.0以上一篇。

若學生申請適用第(2),(3),(4)項，則該生須為第一作者。

2. 90－95學年度入學：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

(1) Impact factor 3.0以上一篇或總點數≧3。

(2) SCI列名期刊論文三篇以上(含)，其中一篇必須是該領域之頂尖期刊。

(3) SCI期刊四篇以上(含)。

發表之期刊論文，博士生列名在學生第一位者全算，第二位以下之學生平分一半。

註：不含指導教授。學生與其他單位之教師、研究人員合併計算。

3. 89學年度入學：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
(1) Impact factor 3.0以上一篇或總點數≧3。

(2) SCI列名期刊論文三篇以上，其中一篇必須是各領域之頂尖期刊，若無則需四篇以上才符合畢業。

博士生列名在學生第一位者全算，第二位得1/2點數，第三位得1/4點數，餘類推。

註：不含指導教授。學生與其他單位之教師、研究人員合併計算。

4. 83－88學年度入學：博士論文口試前必須於國際學術期刊發表(含已被接受)之Full paper二篇或同教師論文升等之計點四點以上(含)之論文。

博士生列名在學生第一位者全算，第二位得1/2點數，第三位得1/4點數，餘類推。

註：不含指導教授。學生與其他單位之教師、研究人員合併計算。

(二)審核：

(1)資格考試及修課：由系辦公室審核。

(2)論文發表是否符合要求：由學術委員審核。

以上申請資料並經系主任審核通過，將申請資料送註冊組，才可於聘函上加蓋系主任簽名章，交還申請者，併同論文寄交口試委員。

(3)博士學位考試申請及考試委員資格，由註冊組審核。經審核無異後，始可舉行學位考試。

(三)口試日期及口試委員變更：

　　務必於確認後，通知系辦公室，轉通知註冊組修正，以免影響畢業證書之製發。
二、系所審核通過：
(非強制性)請至校務資訊系統列印聘函，並至系所蓋章，隨論文初稿寄予口試委員。
三、口試前：  

1.備妥下列文件：((1)-(4)由校務資訊系統列印表單)

(1)考試委員審定書(一份)；

(2)指導教授推薦書(一份)；

(3)論文口試成績單(每位委員一份)；

(4)論文成績登記表。將相關資料打上：學年度、學期、系所別、學號、姓名、口試日期、審定日期、論文題目。並請指導教授&共同指導教授簽名。
(5)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、無抄襲切結書、口委確認單(每位委員皆需簽名)。
(6)圖書館提醒–請於口試前列印授權書。

(7)圖書館提醒–有申請延後公開者，另須列印延後公開申請書及佐證文件，並攜至口試會場送交口試委員審核。
2.口試前3天主動跟系辦拿取口試費/交通費/論文指導費領據，口試當天提供口委簽名。

口試費/交通費/論文指導費由匯款方式到口委老師帳戶，不領現金。
四、口試結束後：

1.將口試委員簽名之口試費/交通費/論文指導費領據，繳交予系辦，進行經費報支核銷。
2.口試平均成績登記表正本(經指導教授&共同指導教授簽名)、口試成績單正本(與口試委員數相等)、口委確認單及考試委員審定書影本辦理離校程序時送至系辦公室。
3. 博士班畢業生效日期，以通過論文考試並完成論文審定之日期為準。

4. 博士論文考試不及格者，其成績亦於二週內送交註冊組登錄。

5. 依本校博士學位考試細則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：論文經考試委員審查認為須修改者，應修改後再送考試委員審查。未能於次學期註冊日前修改並完成審定者(並須同時完成離校手續)，該次考試無效。

6. 論文：

(1) 完成電子論文上傳圖書館。(至圖書館網頁上傳：https://etd.lib.nthu.edu.tw/thesis/)
(2) 至少製作二本紙本博士論文，二本皆交給圖書館(內頁有考試委員審定書影本及指導教授推薦書影本)。
五、離校手續：

 (一)離校單(網路離校暨系友資料表，網頁連結：https://reurl.cc/ekxW5m)
1.至系網頁下載 離校單，須貼照片(系網頁/學生園地/畢業規定/博士班畢業規定)
2.經指導教授&共同指導教授簽名，確認可辦理離校手續後，至系辦公室辦理 (論文上傳完成、繳交口試成績、系友資料)
3.線上問卷填寫(網址於離校單上)

(二)檢附資料：

1.口試平均成績登記表正本(經指導教授/共同指導教授簽名)、口試成績單正本(與口試委員數相等)及考試委員審定書影本、成績評分單、學位口試相關文件口委確認單
2.博士論文2本交至圖書館
3.國立清華大學學位論文符合學術倫理聲明書(校務資訊系統下載)
(三)應於次學期開學前完成離校手續，未能完成者，該次口試無效。

六、博士學位考試起迄日期：

1.註冊上課日起至學期結束止。(學期結束：第一學期為1月31日，第二學期為7月31日)
2.學期開始(第一學期為2月1日，第二學期為8月1日)至註冊上課前一日止，欲舉行博士學位考試者，必須先至註冊組洽辦提前註冊事宜。

七、博士學位證書頒發：

    請參閱「國立清華大學研究生畢業程序及繳交畢業論文須知」，請至

https://registra.site.nthu.edu.tw/p/404-1211-5155.php 網站中參閱。
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研究所博士學位畢業口試申請表   1
(本表適用七十九學年度起入學研究生)
  年　　月　　日填

	申 請 人
	
	學　　號
	
	簽名
	

	
	
	擬口試日期
	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
	指導教授
	

	畢業論文題　　目
	中文：

	
	英文：

	論文發表

(註)
	

	所發表論文與畢業論文關係　　係
	

	指導教授

認　　可
	本人認定該生已符合「清大材料所博士」水準，並己具備第一外國語文能力，通過方式：

1.□通過相關語文鑑定考試。

2.□選修相關語文課程四學分，並且成績在70(含)分以上。

3.□使用相關語文著作論文，或曾在外國取得學士以上學位者，

論文發表(被接受)日期分別為：

               ，             ，             ，             
指導教授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

	所　　長

簽　　名
	


註：至少在國外期刊發表兩篇完整論文。請打上已發表或被接受論文題目、作者(按實際順序)、期刊全名、卷期、起迄頁次。若未刊印，則須附接受函；若已刊印，須附影印本(審畢退還)。

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研究所博士學位畢業口試申請表   2
(89.6.1系務會議通過)

(本表適用89－95學年度入學研究生)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填

	申 請 人
	
	學　　號
	
	簽名
	

	
	
	擬口試日期
	   年　　　 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
	指導教授
	
	共同指導教授
	

	畢業論文題　　目
	中文：

	
	英文：

	指導教授

認　　可
	一、論文點數以符合下列要求之一：

a.□Impact factor 3.0以上一篇或總點數≧3，
　b.□SCI列名期刊論文三篇以上(含)，其中一篇必須為該領域之頂尖期刊，
  c.□SCI列名期刊論文四篇以上(含)

　備註：

　(1) Impact factor計點以畢業生在學期間SCI所公佈的數為準；頂尖期刊之認定再議；

　(2)發表之期刊論文，博士生列名在學生第一位者全算，第二位以下之學生平分一半之點數；

　(3)發表的論文必須有系指導教授名字及學生需署名本系；

　(4)用以申請口試之論文需與其博士論文有直接關係；

  (5)至少有一篇論文是以申請者為第一作者(指導教授不計排名)。
二、本人認定該生已符合「清大材料所博士」水準，並己具備第一外國語文能力，通過方式：

　1.□通過相關語文鑑定考試。

　2.□選修相關語文課程四學分，並且成績在70(含)分以上。

　3.□使用相關語文著作論文，或曾在外國取得學士以上學位者，

論文發表(被接受)日期分別為：

               ，             ，             ，             
　指導教授／共同指導教授　簽名：            　　　　  　　　    

	所　　長

簽　　名
	


註：至少在國外期刊發表兩篇完整論文。請打上已發表或被接受論文題目、作者(按實際順序)、期刊全名、卷期、起迄頁次。若未刊印，則須附接受函；若已刊印，須附影印本。

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研究所博士學位畢業口試申請表     3
(96.1.25系務會議通過)

(本表適用96學年度起入學研究生)　  　年　　月　　日填
	申 請 人
	
	學　　號
	
	擬口試日期
	　  年　  月　  日　 　日

	
	
	指導教授
	　　　
	共同指導教授
	

	畢業論文題　　目
	中文：

	
	英文：

	指　導
教　授
認　可
	一、論文點數以符合下列要求之一：

1.□總點數≧4.0 

2.□SCI列名期刊論文三篇以上(含)，其中一篇必須為該領域之前15%

3.□SCI列名期刊四篇以上(含)

4.□Impact factor 4.0 以上一篇

 備註：

  (1)申請適用第2,3,4項者，該生須為第一作者；

  (2) Impact factor計點以畢業生在學期間SCI所公佈的數為準，並請提供數據資料；

  (3)博士生列名在第一位者全算，第二作者為50%，第三作者為25%，以此類推。
  (4)第一作者以外之共同作者論文所佔點數，以不超過1/3為原則。

  (5)發表的論文，必須有系指導教授名字及學生需署名本系。

  (6)用以申請口試之論文需與其博士論文有直接關係。

  (7)至少有一篇論文是以申請者為第一作者(指導教授不計排名)。
二、本人認定該生已符合「清大材料所博士」水準，並己具備第一外國語文能力，通過方式：

1.□通過相關語文鑑定考試。

2.□選修相關語文課程四學分，並且成績在70(含)分以上。

3.□使用相關語文著作論文，或曾在外國取得學士以上學位者，

論文發表(被接受)日期分別為：

               ，             ，             ，             
　指導教授／共同指導教授 簽名：        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

	系主任

簽　名
	


註：至少在國外期刊發表兩篇完整論文。請打上已發表或被接受論文題目、作者(按實際順序)、期刊全名、卷期、起迄頁次。若未刊印，則須附接受函；若已刊印，須附影印本。
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研究所博士學位畢業口試申請表     4
(100.11.17系務會議通過)

(本表適用101學年度起入學研究生)　  　年　　月　　日填

	申 請 人
	
	學　　號
	
	擬口試日期
	　  年　  月　  日

	
	
	指導教授
	　　　
	共同指導教授
	

	畢業論文題　　目
	中文：

	
	英文：

	指　導
教　授
認　可
	一、論文點數以符合下列要求之一：

1.□總點數≧4.0 

2.□SCI列名期刊論文三篇以上(含)，其中一篇必須為該領域之前15%

3.□SCI列名期刊四篇以上(含)

4.□Impact factor 4.0 以上一篇

 備註：

  (1)申請適用第2,3,4項者，該生須為第一作者；

  (2) Impact factor計點以畢業生在學期間SCI所公佈的數為準，並請提供數據資料；

  (3)博士生列名在第一位者全算，第二作者為50%，第三作者為25%，以此類推。

  (4)第一作者以外之共同作者論文所佔點數，以不超過1/3為原則。

  (5)發表的論文，必須有系指導教授名字及學生需署名本系。

  (6)用以申請口試之論文需與其博士論文有直接關係。

  (7)至少有一篇論文是以申請者為第一作者(指導教授不計排名)。

二、本人認定該生已符合「清大材料所博士」水準，並己具備第一外國語文能力，通過方式：

1.□通過相關語文鑑定考試。
    通過日期：___年___月。通過項目：__________，成績：__________

(測驗成績CBT-TOEFL 測驗成績180分以上；IBT-TOEFL 測驗成績80分以上；托益考試成績達700(含)以上；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「中高級」初試通過)

2.□選修相關語文課程，可選修3 字頭（含）以上之語文課程6 學分，且成績在B(75分)（含）以上。
　指導教授／共同指導教授 簽名：        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

	系主任

簽　名
	


註：至少在國外期刊發表兩篇完整論文。請打上已發表或被接受論文題目、作者(按實際順序)、期刊全名、卷期、起迄頁次。若未刊印，則須附接受函；若已刊印，須附影印本。

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研究所博士學位畢業口試申請表     5
(104.6.25系務會議通過)

(本表適用104學年度起入學研究生)　  　年　　月　　日填

	申 請 人
	
	學　　號
	
	擬口試日期
	　  年　  月　  日

	
	
	指導教授
	　　　
	共同指導教授
	

	畢業論文題　　目
	中文：

	
	英文：

	指　導
教　授
認　可
	一、論文點數以符合下列要求之一：

1.□總點數≧4.0 

2.□SCI列名期刊論文三篇以上(含)，其中一篇必須為該領域之前15%

3.□SCI列名期刊四篇以上(含)

4.□Impact factor 4.0 以上一篇

 備註：

  (1)申請適用第2,3,4項者，該生須為第一作者；

  (2) Impact factor計點以畢業生在學期間SCI所公佈的數為準，並請提供數據資料；

  (3)博士生列名在第一位者全算，第二作者為50%，第三作者為25%，以此類推。

  (4)第一作者以外之共同作者論文所佔點數，以不超過1/3為原則。

  (5)發表的論文，必須有系指導教授名字及學生需署名本系。

  (6)用以申請口試之論文需與其博士論文有直接關係。

  (7)至少有一篇論文是以申請者為第一作者(指導教授不計排名)。

二、本人認定該生已符合「清大材料所博士」水準，並己具備第一外國語文能力，通過方式：

1.□通過相關語文鑑定考試。
    通過日期：___年___月。通過項目：__________，成績：__________

(測驗成績CBT-TOEFL 測驗成績180分以上；IBT-TOEFL 測驗成績80分以上；托益考試成績達700(含)以上；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「中高級」初試通過)

2.□選修相關語文課程，可選修3 字頭（含）以上之語文課程6 學分，且成績在B(75分)（含）以上。
三、□修習測驗通過本校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，及格標準為80分(檢附網路成績單)

　指導教授／共同指導教授 簽名：        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

	系主任

簽　名
	


註：至少在國外期刊發表兩篇完整論文。請打上已發表或被接受論文題目、作者(按實際順序)、期刊全名、卷期、起迄頁次。若未刊印，則須附接受函；若已刊印，須附影印本。
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研究所博士學位畢業口試申請表     5
(105.9.22系務會議確認通過)

(本表適用106學年度起入學研究生)　  　年　　月　　日填

	申 請 人
	
	學　　號
	
	擬口試日期
	　  年　  月　  日

	
	
	指導教授
	　　　
	共同指導教授
	

	畢業論文題　　目
	中文：

	
	英文：

	指　導
教　授
認　可
	一、論文點數以符合下列要求之一：

1.□總點數≧4.0 

2.□SCI列名期刊論文三篇以上(含)，其中一篇必須為該領域之前15%

3.□SCI列名期刊四篇以上(含)

4.□Impact factor 4.0 以上一篇

 備註：

  (1)申請適用第2,3,4項者，該生須為第一作者；

  (2) Impact factor計點以畢業生在學期間SCI所公佈的數為準，並請提供數據資料；

  (3)博士生列名在第一位者全算，第二作者為50%，第三作者為25%，以此類推。

  (4)第一作者以外之共同作者論文所佔點數，以不超過1/3為原則。

  (5)發表的論文，必須有系指導教授名字及學生需署名本系。

  (6)用以申請口試之論文需與其博士論文有直接關係。

  (7)至少有一篇論文是以申請者為第一作者(指導教授不計排名)。

二、本人認定該生已符合「清大材料所博士」水準，並己具備第一外國語文能力，通過方式：

1.□通過相關語文鑑定考試。
    通過日期：___年___月。通過項目：__________，成績：__________

(測驗成績CBT-TOEFL 測驗成績180分以上；IBT-TOEFL 測驗成績80分以上；GRE測驗成績234分以上；IELTS測驗成績5.5分以上；多益考試成績達800分(含)以上；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「中高級」初試通過)

2.□選修相關語文課程，可選修3 字頭（含）以上之語文課程6 學分，且成績在B(75分)（含）以上。
三、□修習測驗通過本校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，及格標準為80分(檢附網路成績單)

　指導教授／共同指導教授 簽名：        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

	系主任

簽　名
	


註：至少在國外期刊發表兩篇完整論文。請打上已發表或被接受論文題目、作者(按實際順序)、期刊全名、卷期、起迄頁次。若未刊印，則須附接受函；若已刊印，須附影印本。
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研究所博士學位畢業口試申請表     6
(108.05.16系務會議通過)

(本表適用108學年度起入學研究生)　  　年　　月　　日填

	申 請 人
	
	學　　號
	
	擬口試日期
	　  年　  月　  日

	
	
	指導教授
	　　　
	共同指導教授
	

	畢業論文題　　目
	中文：

	
	英文：

	指　導
教　授
認　可
	一、論文點數以符合下列要求之一：

1.□總點數≧4.0 

2.□SCI列名期刊論文三篇以上(含)，其中一篇必須為該領域之前15%

3.□SCI列名期刊四篇以上(含)

4.□Impact factor 4.0 以上一篇

 備註：

  (1)申請適用第2,3,4項者，該生須為第一作者；

  (2) Impact factor計點以畢業生在學期間SCI所公佈的數為準，並請提供數據資料；

  (3)博士生列名在第一位者全算，第二作者為50%，第三作者為25%，以此類推。

  (4)第一作者以外之共同作者論文所佔點數，以不超過1/3為原則。

  (5)發表的論文，必須有系指導教授名字及學生需署名本系。

  (6)用以申請口試之論文需與其博士論文有直接關係。

  (7)至少有一篇論文是以申請者為第一作者(指導教授不計排名)。

二、本人認定該生已符合「清大材料所博士」水準，並己具備第一外國語文能力，通過方式：

1.□通過相關語文鑑定考試。
    通過日期：___年___月。通過項目：__________，成績：__________

(測驗成績CBT-TOEFL 測驗成績180分以上；IBT-TOEFL 測驗成績80分以上；GRE測驗成績234分以上；IELTS測驗成績5.5分以上；多益考試成績達800分(含)以上；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「中高級」初試通過)

2.□選修相關語文課程，可選修3 字頭（含）以上之語文課程6 學分，且成績在B(75分)（含）以上。
三、□修習測驗通過本校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，及格標準為80分(檢附網路成績單)
四、□提出學位考試（口試）申請時須檢具「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」及無抄襲切結書，並於學位考試前交予考試委員審核。
指導教授／共同指導教授 簽名：        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

	委員審核結果
	□准予提畢業口試。
□論文發表不符要求，不能提畢業口試。　　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系主任

簽　名
	


國立清華大學博士候選人申請表  （    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）
	學號
	
	系所別
	

	姓 名
	
	預定口試日期　
	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論文題目（中   文）
	

	下列事項由系（所）查核

□一、已修畢本系(所)規定應修科目及畢業學分數（附歷年成績單正本）

□二、已通過本系(所)博士學位資格考試（通過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 月）

□三、 已通過本系(所)外國語文能力認定（通過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  月）

□四、已完成博士論文初稿
□五、論文題目與內容符合本系(所)專業領域
□六、符合本系(所)訂定之條件
□七、已修業二學年(含)(逕讀者需三學年[含])以上
□八、符合本系(所)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標準
□九、已通過研究倫理教育課程
※ 系（所）承辦人簽章：


擬請同意進行博士學位論文考試

敬     陳
指 導 教 授
系（所）主管 


　　
    

申請人：


（簽章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年　　　月

日

附註：一、申請人必須已修畢規定之科目學分（應修科目如准免修請系所於歷年成績單上註明）、通過資格考試、完成論文初稿，並應通過外國語文能力認定，各系（所）另有規定者並應符合各系（所）之畢業規定。
二、申請人應檢具論文初稿及提要、歷年成績單、博士學位考試申請表等表件向各系（所）提出申請，經指導教授及系（所）主管核簽後，由系（所）辦公室造具博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連同歷年成績單一份及申請表，至遲於口試日期二週前送註冊組辦理。

三、依本校學則第六十一條規定：博士班畢業生效日期以通過論文考試並完成論文審定之日期為準。

國立清華大學    
學年度第
學期博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

	博      士      候     選      人

	系所
	
	論文題目

(中　文)
	

	學號
	
	
	

	姓名
	
	
	


	考      試     委     員

	職稱
	校內外委員
	編號
	姓  名
	學  歷
	經  歷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備註
1. 指導教授請以＃註明。

2. 考試委員如已經核備者，僅填其職稱、校內外委員、編號、姓名及最近之經歷。

3. 考試委員如係首次聘請者，請詳填其學歷、經歷；現職為教授、副教授者其初任教授、副教授年月及證書字號亦請在經歷欄中註明以便建檔。

「本校曾聘並經核備之校內外考試委員編號名冊」請

逕行進本校首頁查詢登錄系統中查詢（https://www.ccxp.nthu.edu.tw/ccxp/INQUIRE/）。


系所主管簽名：


  
   
     教務長



   

日　　　　期：
畢業論文無抄襲切結書
(108學年度起入學研究生)
作業程序及相似度判定： 
1.作業程序：
（1）由學生遞交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、並簽署無抄襲切結書予指導教授審核，無過度相似或抄襲之虞方可提出口試申請。
（2）學生提送口試申請表時，須同時檢具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及無抄襲切結書。
（3）口試時由學生遞交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予口試委員審核。
2.相似度判定：相似度指數（含參考文獻）須20%以下。
【無抄襲切結書】
（依國立清華大學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規定，違犯者將自負相關法律責任）
	學位考試申請人

	姓名
	

	學號
	


申請人無抄襲切結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
備註(比對報告取得方式)：
學生可免費申請進行檢測比對，申請方式請至本校計算機與通訊中心網頁→教學服務→「文章剽竊檢測工具Turnitin」，進行線上申請（報告取得時間約5~10分鐘可取得），經審核通過後，計通將提供開通帳號，申請者可先下載學生版使用手冊參考。
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

學位口試相關文件口委確認單

口試委員您好

謝謝您擔任本系學生學位口試委員，為避免口試相關文件缺漏，敬請您確認有收到委員審定書、口試評分單及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。
【註】自108學年度(含)起入學學生碩、博學位考試需備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，本系規定相似度指數（含參考文獻）須於20%以下。
以上提醒，謝謝您!

清華大學材料系辦公室 敬上

口委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口委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口委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口委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口委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※請於口試後離校前將此表遞回系辦【口試學生姓名(學號)：                  】 
「博士候選人申請表」直接從系統上列印





「博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」直接從系統上列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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